建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关于2025年法治政府建设情况的报告

[bookmark: _GoBack]根据工作要求，现将2025年法治政府建设情况报告如下：
一、工作开展情况
2025年，在区委、区政府的坚强领导和区委依法治区办的有力指导下，建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根本遵循，锚定法治政府建设目标，扎实推动市场监管领域法治建设各项任务落地见效。
（一）提高政治站位，筑牢法治建设根基。始终坚持将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，通过党组会、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、专题培训等形式，持续深化对法治建设重大意义、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的认识。紧扣全市“首创必成”创建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综合示范区目标，成立创建工作领导小组，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上级精神，结合区域实际细化分解6大类24项任务清单，建立“周调度、月通报、责任到人”的推进机制。召开专题推进会5次，开展专项督查，推动整改问题56项，切实将法治建设责任落到实处。
（二）聚焦规范执法，提升依法行政效能。严格遵循“法无授权不可为，法定职责必须为”原则，动态调整权责清单，确保执法依据清晰、权责统一。一是全面严格落实行政执法“三项制度”。为一线执法人员配发执法记录仪45台，实现执法全过程留痕和可回溯管理；严格执行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，建立审核台账；依托政府门户网站等平台，及时公示行政许可、行政处罚及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结果等信息，保障执法权力在阳光下运行。二是深入推进监管模式创新。全面推行“综合查一次”与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深度融合，2025年以来累计减少重复检查639家次，有效减轻企业负担。实施基于信用风险等级的分类监管，对信用良好主体推行“守信免检”“守信少检”，对高风险企业加大抽查力度，实现精准监管与效能提升。三是持续加大重点领域执法力度。以民生领域案件查办“铁拳”行动为抓手，聚焦食品、药品、产品质量、不正当竞争等群众关切领域。健全行刑衔接机制，移送公安机关涉刑案件7起，有力维护了市场秩序和群众切身利益。
（三）践行执法为民，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。坚持监管与服务并重，努力让执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。一是大力推行包容审慎监管。严格落实市场监管领域“四张清单”，2025年，通过行政指导、告诫约谈、责令改正等柔性方式处理案件65起，累计为102家经营主体减免或从轻处罚，充分释放政策红利。并同步提供信用修复指导，帮助96家企业完成信用修复，实现了“整改到位、信用重生”的良性循环。二是主动优化政务服务。学习借鉴“胖东来服务理念”，在食品摊贩备案、个体登记等事项中推行“承诺容缺+帮办代办”，办结时限压缩60%。编制发放《惠企政策一本通》《市场主体合规经营指南》等资料，组织召开“法治护航小微企业”座谈会，为企业提供精准合规指导。
（四）强化普法宣传，夯实法治社会基础。严格落实“谁执法谁普法”责任制。一是推动普法与执法深度融合。积极探索“送法+普法+执法+释法”一体化模式，要求执法人员在日常检查、案件回访中主动宣讲相关法律法规，将普法教育渗透到监管执法全过程。二是拓展多元宣传阵地。利用微信公众号、“法治宣传角”、沿街商铺电子屏等载体，滚动播放创建宣传标语，发布法治专题信息。紧抓“3·15”“4·26”等重要节点，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普法宣传活动，提升了市场主体和消费者的法治意识。三是强化执法能力建设。建立综合执法与日常监管高效衔接机制，组建涵盖法律顾问、业务骨干的“执法专家库”，针对不同领域开展分类培训9期，培训380人次，全面提升执法队伍专业化水平。
二、存在问题
（一）法治思维与实践深度融合有待加强。机构改革后职能拓展，部分执法人员应对新业态、新模式的法治素养和履职能力不足。“法润许昌”等学习平台的运用成效需进一步巩固，学用结合不够紧密。
（二）执法规范化水平有待持续提升。虽然“三项制度”已全面推行，但在执法全过程记录的信息化管理和深度应用、执法公示的及时性和完整性、法制审核的精细化和标准化方面，仍有改进空间。部分领域执法文书制作、案卷归档的规范性需进一步加强。
（三）普法宣传的精准性和实效性有待增强。普法宣传的形式和内容与不同市场主体的个性化、差异化需求结合不够紧密，针对小微企业、个体工商户的普法措施针对性不强。利用新媒体开展互动式、案例式普法的创新力度不够，宣传效果有待进一步提升。
三、下一步工作打算
（一）在深化法治学习教育上再下功夫。强化总局网络学院、“法润许昌”等平台的实际运用考核，加大执法培训力度，全面提升队伍法治素养和实战能力。
（二）在规范执法行为上再求突破。健全行政执法责任制，通过行政执法专项检查、行政执法案卷评查等方式，强化执法人员对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的约束，避免行政执法的随意性，确保公正执法。
（三）在提升普法时效上再出实招。通过送法上门、重点宣讲、以案释法等方式，增强普法针对性，探索新媒体普法路径，制作通俗易懂的普法产品，提升市场主体守法意识和依法维权能力。

